
宝鸡市渭滨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 2023 年二季度政务公开工作情况的

通 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，区直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提升全区政务公开工作管理水平，按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网站发

展指引的通知》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政务新媒体健康有序发

展的意见》等有关规定，区政府办公室对2023年第二季度全区政

务公开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检查，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1.政务信息报送情况。各单位共报送政务信息1021篇，完成

约稿信息61篇，区政府办采用408篇，向省政府办公厅、市政府

办公室上报68篇。27个单位完成信息报送任务，其中报送较好的

单位：区文旅局。

2.政府网站责任栏目维护情况。区政府网站发布法定主动公

开类、重点领域类政府信息318条，专题专栏类政府信息162条。

发布及时规范的单位：区应急管理局。

3.区长信箱和依申请公开办理情况。受理区长信箱 32 件，

已办结32件；收到依申请公开申请信件7件，均按流程办理，无

逾期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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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政务新媒体管理情况。截至目前，全区在“全国政务新媒

体信息报送系统”和“陕西省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监管平台”备

案政务新媒体25个，涉及18家责任单位，共发布各类信息802条，

转载指定党中央、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等权威信息212条。运营规

范、常态化更新的单位：区市场监管局。

二、存在问题

1.信息发布审核把关不严。如区城管执法局“党的二十大精

神”存在表述错误，姜谭路办“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”存

在表述错误，生态环境分局“‘三个年’活动”存在表述错误。

2.网站责任栏目更新不及时。如区财政局、区住建局未按要

求完成栏目保障工作，区乡村振兴局未按时限报送政府网站在线访

谈栏目相关内容。

3.政务信息报送不积极。13家单位未完成信息报送任务，区

住建局信息报送数量较少，区林业局信息采用率较低。

4.政务新媒体建管不到位。个别单位开办的政务新媒体存在

信息发布日期涉嫌弄虚作假，微信公众号未设置上级指定的专题链

接、子菜单连接错误等问题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1.提高政治站位，强化审核审查。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是

政府机关履行职能、面向社会提供服务的有效形式，事关政府形象。

各镇街、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压实网络意识形态和信息

内容管理主体责任，狠抓信息发布、转发审核审查关，严格执行“三

审三校”“编审分离”“读网纠错”等制度，在信息发布后5分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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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审看找错，第一时间消除错发、漏发等情况，确保信息发布准确

无误、管理运维规范严谨。

2.回应社会关切，强化政民互动。各单位要畅通政府网站和

政务新媒体互动渠道，开设有效互动功能，听民意、聚民智、解民

忧，走好网上群众路线；要高度重视区长信箱和政府信息依申请公

开办理，回复留言要依法有据、严谨规范、态度诚恳，杜绝答非所

问、态度生硬的问题，对于群众诉求要按时办理，有效解决问题；

要切实提高政策解读质量，认真贯彻落实《渭滨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切实加强政策解读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建立健全单位负责同志

和专家学者解读机制，采用图文动画、短视频等通俗易懂的形式进

行解读，切实提高政策的可读性和传播效果。

3.加大隐患排查，强化问题整改。各单位要按照“谁开设谁

负责、谁主办谁主管”的原则，对责任栏目和政务新媒体要主动开

展“回头看”，充分利用省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监管平台，做好

常态化监管，定期进行信息核对、隐患排查，对反馈问题要及时、

彻底整改。各单位要对照通报问题，举一反三，认真开展自查自纠，

全面进行问题整改，不断提升政务公开工作质效。本次被通报的单

位，要迅速整改，于7月 19日前将整改情况经单位主要领导签字

盖章后，报区政府办公室（区行政中心211室）。

附件：1.2023年二季度政务信息报送情况统计表

2.2023年二季度区政府网站栏目更新情况统计表

3.2023年二季度区长信箱和依申请公开办理情况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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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023年二季度政务新媒体更新情况统计表

宝鸡市渭滨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年7月13日

（联系电话：3128019 传真：312823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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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分规则：任务完成单位基础分为 24 分，区级采用一篇再加 2 分，上报省市一篇加

3分；未完成报送任务单位无基础分。

序
号

单 位
报送
信息

采用
信息

上报
省市

得
分

序
号

单 位
报送
信息

采用
信息

上报
省市

得
分

1 区文旅局 44 27 78 21 区发改局 33 8 40

2 区教体局 49 22 2 74 22 神农镇 28 8 40

3 区行政审批局 28 20 2 70 23 区司法局 24 8 40

4 石鼓镇 62 22 68 24 清姜办 24 8 40

5 区乡村振兴局 24 18 2 66 25 区工信局 14 12 5 39

6 区市场监管局 29 19 62 26 区交通局 31 5 1 37

7 区人社局 30 16 1 59 27 姜谭路办 30 6 36

8 区卫健局 30 14 52 28 区招商局 26 6 36

9 区城管执法局 26 14 52 29 区应急管理局 17 11 22

10 天台山管委会 35 11 1 49 30 区民政局 19 8 1 19

11 区财政局 34 11 1 49 31 区商务局 10 8 16

12 经二路办 33 12 48 32
区城市治理
指挥中心

20 7 14

13 区农业农村局 28 10 1 47 33 区统计局 13 7 14

14 桥南办 33 9 1 45 34 区大数据局 22 6 12

15 高家镇 27 10 44 35 区审计局 13 6 12

16 南山建委 25 10 44 36 区统建局 11 4 8

17 生态环境分局 25 10 44 37
自然资源和
规划分局

14 3 6

18
区退役军人
事务局

24 10 44 38 区医保局 10 3 6

19
姜谭经开区
管委会

29 8 1 43 39 区林业局 13 1 2

20 金陵办 29 9 42 40 区住建局 5 1 2

附件 1

2023 年二季度政务信息报送情况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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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3 年二季度区政府网站栏目更新统计表

栏目名称 更新频次 保障单位 4月 5月 6月

规范性文件 1条/季度 区司法局 1 0 0

卫生医疗 1条/2 周 区卫健局 5 3 5

疫情防控 1条/2 周 区卫健局 4 3 3

医疗药品及医用耗材采购 1 条/月 区卫健局 1 1 1

国家卫生城市复审 1条/月 区卫健局 3 2 2

招标投标信息 实时更新 区发改局 2 4 5

规划计划 1条/季度 区发改局 1 1 0

批准和实施信息 1条/月 区发改局 6 3 4

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1条/月 区发改局 4 3 3

教育体育 1条/2 周 区教体局 2 7 6

文化旅游与广播电视 1条/2 周 区文旅局 5 6 2

就业信息 1条/2 周 区人社局 8 5 9

社会保险 1条/2 周 区人社局 3 2 3

农业保障 1条/2 周 区农业农村局 3 4 3

征地拆迁 1条/月 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 2 7 1

国有土地使用权和矿权出让 1 条/季度 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 1 0 1

国土空间规划 1条/季度 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 1 1 0

政务审计 1条/2 周 区审计局 5 7 6

食品药品安全 1条/2 周 区市场监管局 2 2 5

http://www.weibin.gov.cn/col/col18264/index.html
http://www.weibin.gov.cn/col/col15547/index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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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质量 1条/月 区市场监管局 2 1 1

执法信息（反不正当竞争） 1条/2 周 区市场监管局 2 2 2

财政资金直达基层 1条/月 区财政局 1 1 1

政府债务 1条/季度 区财政局 2 1 0

政府采购信息 1条/月 区财政局 1 2 0

行政事业性收费 1条/月 区财政局 1 1 1

惠民惠农政策与资金 1条/月 区财政局 2 1 1

统计信息 1条/月 区统计局 1 2 1

医疗保障信息 1条/月 区医保局 1 2 1

住房保障 1条/月 区住建局 2 1 2

市政服务 1条/月 区住建局 2 2 1

农村危房改造 1条/月 区住建局 1 0 1

房屋改造 1条/月 区统建局 1 2 1

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 1条/月 区民政局 1 1 1

养老服务 1条/2 周 区民政局 2 2 2

应急管理 1条/2 周 区应急管理局 11 9 9

灾害事故救援及预警信息 1 条/2 周 区应急管理局 4 4 4

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1条/月 区工信局 2 1 1

科技信息 1条/2 周 区工信局 2 2 3

乡村振兴 1条/月 区乡村振兴局 2 2 4

生态环境 1条/月 生态环境分局 9 2 1

城市综合执法 1条/月 区城管执法局 1 1 1

交通运输 1条/月 区交通局 4 2 2

减税降费 1条/月 区税务局 2 2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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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2023 年二季度区长信箱和依申请公开
办理情况统计表

单位
区长信箱

办理

依申请公开

办理
办理数量 逾期数量

区政府办 11 2 13 0

区教体局 6 6 0

神农镇 3 3 0

区住建局 2 4 6 0

金陵办 2 2 0

渭滨交警大队 2 2 0

区发改局 1 1 2 0

区司法局 1 1 0

区市场监管局 1 1 0

桥南办 1 1 0

清姜办 1 1 0

高家镇 1 1 0

合计 32 7 39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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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2023 年二季度政务新媒体更新情况统计表
序号 责任单位 账号名称 账号类型

应更

新数

实际

更新数

推荐转发

内容数量

实际转

载数量

合格/

不合格
存在突出问题

1
区行政审批局

渭您服务 微信订阅号 12 88 25 17 不合格 栏目设置中发布错误链接

2 渭您服务 微信视频号 12 15 25 / 合格 无

3 区教体局 渭滨区教育体育局 微信订阅号 12 91 25 12 合格 无

4 生态环境分局 渭滨生态环境 微信订阅号 12 71 25 16 合格 无

5 石鼓镇 印象石鼓 微信订阅号 12 51 25 12 合格 无

6 区人社局 渭滨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微信订阅号 12 49 25 12 合格 无

7 区市场监管局 渭滨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微信订阅号 12 45 25 21 合格 无

8 区乡村振兴局 渭滨乡村振兴 微信订阅号 12 32 25 10 合格 无

9 清姜办 清姜故事 微信订阅号 12 21 25 7 合格 无

10 神农镇 神农风采 微信订阅号 12 43 25 13 不合格 未按上级要求设置指定专题链接

11 区招商局 投资渭滨 微信订阅号 12 26 25 15 合格 无

12 高家镇 精彩高家 微信订阅号 12 29 25 8 不合格 未按上级要求设置指定专题链接

13 桥南办 悦桥南 微信服务号 12 12 25 25 不合格 信息发布日期涉嫌弄虚作假

14 区司法局 渭滨司法 微信服务号 12 12 25 10 合格 无

15 区城市治理指挥中心 渭滨区智慧城市治理监督指挥中心 微信服务号 12 12 25 14 合格 无

16
渭滨交警大队

宝鸡交警渭滨大队 新浪微博 12 87 25 4 合格 无

17 宝鸡交警渭滨大队 微信订阅号 12 19 25 7 合格 无

18

公安分局

平安渭滨 今日头条 12 35 25 3 合格 无

19 宝鸡渭滨公安 新浪微博 12 19 25 1 合格 无

20 渭滨公安 抖音 2 8 / / 6 月 19日开通监管 无

21
区文旅局

渭滨文旅局 微信订阅号 6 36 25 5 5 月 11日开通监管 无

22 渭滨文旅局 微信视频号 / 1 / / 6 月 29日开通监管 无

备注：要求 5 个自然日内至少发布 1 篇原创信息。




